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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农发〔2021〕36 号

洛川县农业农村局

关于印发《洛川县涉农补贴领域基层政务公开

标准指引和目录》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办）、便民服务中心及局属有关单位：

为全面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的决策部

署，深入落实《关于做好各试点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制定

等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公开办〔2019〕1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

进一步推进涉农补贴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，不断

提升基层政务公开能力和政务服务水平，制定本指引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

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严格按照国

家、省、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制定工作要求，认真抓好洛川县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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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补贴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制定和实施，按照指引明确的

工作要求和目录内容，健全工作规范、完善工作机制、加强组织

保障、扩大公众监督，推进涉农补贴领域信息公开、维护群众合

法权益、促进经济社会次序评为健康发展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（一）适用领域。本指引适用于洛川县开展涉农补贴领域基

层政务公开工作。

（二）公开主体。涉农补贴领域基层政务公开的主体包括县

及以下履行农业农村职责的行政机关、法律法规授权的管理涉农

补贴事物的组织或公共企事业单位。

三、公开目录及事项标准

（一）公开目录。本指引目录公开一级事项为农业生产发展

资金、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和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，二

级事项包括农机购置补贴、耕地地力保护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、

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强制扑杀、强制免疫和养殖环节无害化

处理补助。

（二）事项标准。标准目录规定了各公开事项的公开内容、

公开依据、公开时限、公开主体、公开渠道和载体、公开对象、

公开方式和公开层级。其中，公开依据为国家相关法律法规、政

府规章制度以及行业政策文件等；公开方式分为主动公开和依申

请公开；公开层级包括县和镇街、便民服务中心（村），分别负

责本机须公开的政务信息（如事项只须在村级进行公开，不须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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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政府门户网站公示公开）；公开渠道和载体共 13 种，可结合实

际扩展《标准目录》规定的公开方式。

四、公开工作流程

涉农补贴领域基层政务公开严格落实源头管理，按照“谁负

责，谁公开”的工作要求，积极探索高效、便捷的公开方式，提

升信息覆盖面、到达率。要规范政务公开工作流程，明确公开内

容的审查、发布、反馈机制，及时、准确公开影响群众权利义务

的涉农补贴领域政务信息。同时，进一步推动政策解决解读、回

应关切、公共参与，推动发布、解读、回应有序衔接，确保公开

信息长期有效，公开渠道保持畅通，公开内容随时可查，让群众

看得到、听得懂、易获取、能见度、好参与。

附件：洛川县涉农补贴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洛川县农业农村局

2021 年 5 月 14 日


